<< 台南區眾召會讀經小排參讀小品 >>
從神聖經綸觀點看以色列諸王的歷史
	  以色列諸王可憐歷史的悲慘結局，對我們這些在新約時代神的選民，該是嚴肅的警告。只像大衛一樣作合乎神心的人，或只像一些誠實的基督徒一樣，在神眼中作半好半壞的人，並不能使我們有資格完滿的有分於基督，而使我們搆得上成為召會，作基督的身體，並神與基督的國。我們這些新約的得勝者，必須藉基督復活的大能，模成祂的死，並在復活裏向神活著。憑那包羅萬有、賜生命之靈全備的供應而活基督、顯大基督、並與基督一同活動行事。這種生活對我們這些神新約的尋求者，要成為神聖生命賽程中的勝利者，是絕對必要的。
                                            << 編者 11/07/2010 >>


讀經：王下十一～十九
  以利沙死了，人將他葬埋。到了新年，有摩押人結隊犯境。有人正葬死人，忽然看見一隊來襲的人，就把死人拋在以利沙的墳墓裏；一碰著以利沙的骸骨，那死人就復活，站起來了。(王下十三20～21)
  以利沙身體雖然死了，卻仍在靈裏盡職，使一個死人活過來。甚至死了的以利沙也能使人活過來。這是基督在復活裏的圖畫。無論誰碰著祂，就活過來。重生就是靈裏死了的人碰著死而復活的基督，而活過來。（王下十三章21節 註1）
  以色列王耶羅波安二十七年，猶大王亞瑪謝的兒子亞撒利雅（即烏西雅）登基。

他登基的時候年十六歲，在耶路撒冷作王五十二年；他母親名叫耶可利雅，是耶路撒冷人。亞撒利雅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正的事，是照他父親亞瑪謝一切所行的；只是邱壇還沒有廢去，百姓仍在邱壇獻祭燒香。耶和華擊打王，使他患痲瘋，直到死日；他就住在別的宮裏。王的兒子約坦管理家事，治理那地的民。(王下十五1～5)

  這(患痲瘋)是因亞撒利雅越分，不守神的典章所說的，就是只有神所命立的祭司，纔能有分於祭司的事奉。（王下十五章5節 註1）
  何細亞第九年，亞述王攻取了撒瑪利亞，將以色列人遷徙到亞述，把他們安置在哈臘，並歌散的哈博河邊，以及瑪代人的城邑。這是因以色列人犯罪得罪那把他們從埃及王法老手下，從埃及地領上來的耶和華他們的神，去敬畏別神，
  耶和華藉眾申言者、眾先見，警戒以色列人和猶大人，說，當從你們的惡道轉回，照著我吩咐你們列祖，並藉我僕人眾申言者所傳給你們的一切律法，謹守我的誡命和律例。他們卻不聽從，竟硬著頸項，像他們的列祖不相信耶和華他們的神，硬著頸項一樣。
  亞述王從巴比倫、古他、亞瓦、哈馬、和西法瓦音把人遷來，安置在撒瑪利亞的各城，代替以色列人；他們就得了撒瑪利亞為業，住在其中的各城。他們纔住那裏的時候，不敬畏耶和華，所以耶和華叫獅子進入他們中間，咬死了些人。有人告訴亞述王說，你所遷徙安置在撒瑪利亞各城的那些民，不知道那地之神的規矩，所以祂打發獅子進入他們中間；看哪，獅子咬死他們，因為他們不知道那地之神的規矩。

亞述王就吩咐說，你們叫一個從那裏遷徙來的祭司回去，住在那裏，將那地之神的規矩指教那些民。於是有一個從撒瑪利亞遷徙去的祭司回來，住在伯特利，指教他們怎樣敬畏耶和華。然而，各邦國之人在所住的城裏，仍然製造自己的神像，安置在撒瑪利亞人所造邱壇的廟中。

  他們懼怕耶和華，也從他們中間立各階層的人作邱壇的祭司，為他們在邱壇的廟中獻祭。他們又懼怕耶和華，又事奉自己的神，從何邦遷來，就隨何邦的風俗。他們直到今日仍照先前的風俗去行，不專心敬畏耶和華，不照著雅各子孫的律例和典章，也不照著耶和華吩咐他們的律法和誡命而行；這雅各，就是從前耶和華起名叫以色列的。如此，這些民又懼怕耶和華，又事奉他們雕製的偶像，他們的子子孫孫也是這樣；他們的祖宗怎樣行，他們也照樣行，直到今日。
        (王下十七6～7、13～14、24～29、32～34、41)

  神在祂的愛裏，差遣眾申言者到以色列人那裏，為他們的惡事、罪行和邪惡，作見證警戒他們，並幫助他們歸向神，但百姓不聽從眾申言者，竟硬著頸項。
                    （王下十七章13節 註1）
  至終，亞述王所遷移來的異教徒與留在以色列的猶太人通婚，結果產生了混亂並攙雜的敬拜，如約四20撒瑪利亞婦人所題的。這混亂和攙雜的敬拜，可視為豫表那種特別見於天主教的攙雜敬拜，就是對神的敬拜攙雜著外邦的作法和異教的偶像敬拜。         （王下十七章24節 註1）
===================================================================
  以色列歷史中共有四十一個王。頭三個，就是掃羅、大衛和所羅門，是作全體以色列人的王；從羅波安(所羅門的兒子)到西底家，有十九個王，作南方猶大的王；從耶羅波安(所羅門的臣僕，尼八的兒子)到何細亞，也有十九個王，作北方以色列的王。
	  我必從所羅門兒子的手裏將國奪去，把這國十個支派賜給你，還將一個支派留給他的兒子，使我僕人大衛在我所選擇立我名的耶路撒冷城裏，在我面前一直有燈光。   (王上十一35～36)

  神選民的國分裂為二：南方的國，就是猶大國，有一個支派(猶大支派)；北方的國，就是以色列國，有十個支派。猶大是正統的，但以色列是背道的分裂。
                    (列王紀生命讀經第八篇) 


在這四十一個王中間，有九個，包括大衛，比較而言，在神眼中是好的。有三十個，包括掃羅，在神眼中是惡的。有兩個，所羅門和耶戶，是半好半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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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自 聖經題要 第一卷 第十一、十二章>>
  在掃羅的行為中，他虛假扮演的謙卑，他自私自利的尋求，他不但為自己，也為他後裔謀求王位的野心，全被暴露出來，顯出他並不是在建造神的國，乃是為自己和他後裔建立王國。這引誘他忘記神，並去接觸一個交鬼的女巫，來問到自己的命運。

  大衛的所行所為，表現出他是一個合乎神心的人，使神喜悅，但他犯了可怕的罪，放縱性慾，得罪神到了極點；所以在神的聖言中，數次題及這惡。（王上十五5，太一6下。）他在放縱情慾並娶外邦女子為妻的事上，使自己成為一個非常消極的榜樣。這首先影響所羅門，使他放縱情慾，娶異邦女子為妻，而受引誘去拜偶像，以致失去神所賜大衛之國的大部分，並且繼續不斷的影響大多數的王，使他們放縱情慾，並拜偶像。

  所羅門一面是好的，他彰顯神的智慧，並為神建殿；但另一面他是惡的，他放縱情慾，有妃七百，嬪三百，其中大部分是異邦女子，他也拜偶像，為許多異教的偶像築邱壇和偶像的廟。

  其餘的三十八個王中，只有八個比較而言是好的；但事實上，他們仍然都是自私自利、尋求自己的榮耀，多多少少把神在他們中間的國看作是自己的王國，沒有照著神所命定的法則認識神，沒有否認他們的己、他們天然的人，而絕對憑著神的靈過一種生活，完成一種事業。有二十九個王，其中耶羅波安、亞哈、瑪拿西是最壞的，他們全然是惡的，為著建立自己的王國而背叛、謀殺、篡位、流無辜人的血，絲毫不顧神在地上的國。還有一個，就是耶戶，也好也惡。

  這四十一個王為人的方式，他們在日常生活、活動、和事業上如何行事、生活、行動、活動，描繪出一幅完整的圖畫，給我們看見神的選民如何能有分於神所應許、神所賜給的美地，並享受其上一切的權利，使他們能在這被神仇敵撒但所霸佔的地上，成為神的國。這豫表並表徵，我們如何能有分於包羅萬有的基督，作神所命定給我們的分，並享受神在基督裏所分派給我們的一切權利，使我們這些蒙神揀選並救贖的人，能在這被那惡者，神的仇敵撒但所霸佔的地上，在基督裏並與基督一同成為神的國。
The way in which these forty-one kings had their being, how they behaved, lived, moved, and acted in their daily living, activities, and careers, paints a full picture of how the elect of God could partake of the God-promised and God-given good land and enjoy all its rights that they could become God's kingdom on the earth usurped by His enemy Satan. This typifies and signifies how we can partake of the all- inclusive Christ as the portion ordained by God for us and enjoy all the rights in Christ assigned to us by God that we, the people chosen and redeemed by God, can become God's kingdom in Christ and with Christ on the earth usurped by the evil one, God's enemy Satan.

  那些惡王邪惡的根，正如以色列人邪惡的根一樣，乃是他們離棄神這活水的泉源，轉向異教的偶像作他們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耶二13）這兩件惡事把他們淹死在拜偶像、放縱情慾、不公正流無辜人之血的死水中。他們的邪惡得罪神到一個地步，使神不肯向他們轉離祂的怒氣，而把他們先丟棄在亞述人手中，然後丟棄在巴比倫人手中;這些人毀壞並焚燒聖殿、聖城，且把聖民擄到異教拜偶像之地，使聖地荒涼七十年。因此他們這些神的選民，失去對神所賜美地的享受，而在外邦之地作了被擄的人，不再是在聖地上神國裏的國民。

  在神所揀選並蒙福的選民中間，這些王如此可憐歷史的悲慘結局，對我們這些在新約時代神的選民，該是嚴肅的警告，並向我們指明，我們該如何清明審慎，留意每一事例特別的點。只像大衛一樣作合乎神心的人，或只像一些誠實的基督徒一樣，在神眼中作半好半壞的人，並不能使我們有資格完滿的有分於基督，享受在祂裏面的一切權利，而使我們搆得上成為召會，作基督的身體，並神與基督的國。我們這些新約的得勝者，必須藉基督復活的大能，模成祂的死，使我們向自己、向天然的人死，並在復活裏向神活著。憑那包羅萬有、賜生命之靈全備的供應而活基督、顯大基督、並與基督一同活動行事，在靈裏並照著靈作每一件事，這種生活對我們這些神新約的尋求者，要成為神聖生命賽程中的勝利者，是絕對必要的；這樣，我們纔能在召會時代完滿的享受基督作神所賜的美地，並在國度時代得著榮耀的賞賜，最完滿的有分於基督。
The tragic result of such a pitiful history of the kings among God's chosen and blessed elect should be a serious warning to us, God's elect in the New Testament age, and should indicate to us how sober we should be to take heed to the particular points of each case. Just to be one who is according to God's heart, like David, and just to be partly right and good in the eyes of God, like some honest Christians, do not qualify us to partake of Christ in full and to enjoy all the rights in Him that we may become adequately the church as the Body of Christ and as the kingdom of God and of Christ. Conformity to Christ's death by the power of His resurrection is required of us, the New Testament overcomers, that we may die to ourselves, our natural man, and live to God in resurrection. A life of living Christ, magnifying Christ, and moving and acting with Christ by the bountiful supply of the all-inclusive, life-giving Spirit, doing everything in and according to the Spirit, is indispensable for us, God's New Testament seekers, to be winners in the racecourse of the divine life that we may fully enjoy Christ as the God-given good land in the church age and be gloriously rewarded to partake of Christ, in the fullest sense, in the kingdom age.  

每一個王都該徹底領悟，他們作王治國，不應該為著自己的利益與亨通，乃該為著神永遠的經綸，使神能在地上得著一個國，以保守以馬內利的地，（賽八8）使基督作王，並保持一班子民，使基督家譜的線存續，好將基督帶到地上。為這目的，他們必須是拿細耳人，以神作他們的頭，他們的權柄，並順從祂，作祂的僕人，放棄一切世界的宴樂（酒）。但諸王在這點上都失敗了，包括他們中間最好的王大衛。因此，他們沒有完成神為著祂經綸的定旨，反而失去了在神國裏的王權，就是享受美地（包羅萬有的基督）拔尖的分。
Every king should have had a thorough realization that they should be kings who did not rule a nation for their own interest and prosperity but ruled for God's eternal economy that God could have a nation on the earth to keep the land of Immanuel (Isa. 8:8) for Christ's reign and a people for a lineage of the genealogy to bring Christ to the earth. For this purpose they had to be a Nazarite to take God as their Head, their authority, and submit themselves to Him as His servants, and abandon all the pleasures (wines) of the world. But all the kings failed God in this, including David, the best one among them. Thus, they did not fulfill God's purpose for His economy. Rather, they lost their reign in God's kingdom, which is the top portion of the enjoyment of the good land (the all-inclusive Christ).

<< 選自 列王紀生命讀經 第廿三篇 >>

PAGE  
2

